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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唐县人民法院部门
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《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石发﹝2019﹞8号）文件精神，遵循“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”的原则，对行唐县人民法院部门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，形成本评价报告。
     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概况
1.主要职能
依法审判法律规定由县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等一审案件，依法办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工作、案件审判管理工作。妥善审理经济转型过程中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，维护国家利益，积极推进我县平安建设，营造良好环境。
2.机构人员情况
行唐县人民法院为行政机关单位，为全额拨款单位，单位现有在职职工72人。其中行政干部68人，行政工人2人，事业在职2人。退休人员57人。
3.资产情况：
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固定资产情况：资产总额为2429.10万元，涵盖房屋、车辆、高价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四类。其中：房屋总面积5100平方米，价值346.10万元，车辆共11辆，总价值165.70万元。其他固定资产数量3052件，价值1350.76万元。
（2）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
本部门202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308.76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88.65%，比年初预算减少295.72万元。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资金成本的节约。比2024年增加115.64万元，增长5.27%，主要原因是：一是人员经费的增加，二是2024年项目结转至2025年支出。本年支出2308.76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88.65%，比年初预算减少295.72万元，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资金成本的节约。比2024年增加115.64万元，增长5.27%，主要原因是：一是人员经费的增加，二是2024年项目结转至2025年支出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、指标
2025年，我院通过经费的使用，促进了各项法院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提升办案质量，为维护全县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做出努力。 数量指标：2025年受理案件数9888件，完成年度预期指标；质量指标：案件结案率高达89%，完成年度预期指标；时效指标：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率94.13%，完成年度预期指标；社会效益指标：保障了法院审判业务正常运转；可持续影响指标：保障了法院执行业务正常运转；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：办案人员满意度97%，完成了年度预期指标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    （一）自评的组织工作
    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开展2025年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石财绩﹝2026﹞9号）和绩效评价相关工作要求，本次评价采用内业集中、外业选点的评价方式进行，通过审查提供的资料、座谈等方式，综合考虑我院整体支出结果和现场调研评价结果，对我院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评价，并对相关资料进行汇总，做出最终评价，撰写绩效评价报告。
（2）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
收集项目资料，全面了解项目管理制度和流程，资金使用情况、受益群体的反馈情况，在收集和审核项目资料的基础上，指定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并进一步修改和完善，最好根据评价标准和资料依据，进行了分析，得出评价结论。
    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（1）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25年，行唐县人民法院受理各类案件9888件，审限内结案率94.13%。面对案件大幅度增加带来的挑战，全院干警勠力同心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，不断提升审判执行质效，各项关键质效指标稳中趋优。 县内发展环境逐步优化，社会公众的法制意识得到加强，社会的安定团结得到保障，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得到了提高。
    （二）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1.案件审判管理和执行（40分），得分40分
绩效目标：妥善审理经济转型过程中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，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，严惩各类严重刑事犯罪，积极推进平安行唐建设，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。
绩效指标：受理案件的数量2000件以上，实际完成值9888件；案件结案率89%，案件判决数占审判案件总数的比例在85%及以上；在法定审判时限内办结案件与实际办结案件率90%以上，实际完成值94.13%；成本控制不能超过项目资金数额；保障相关业务,工作开展等情况，逐步提高，有效控制；办案人员满意度，调查中满意和较满意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比率不低于90%，实际完成值97%。
2.司法救助和国家赔偿（20分），得分20分
绩效目标：改革涉诉信访工作，推动涉诉信访问题在法治轨道内解决；落实司法为民措施，保护被侵权人合法利益，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。
绩效指标：2025年，国家赔偿0人次；赔偿金拨付及时完成情况率100%；按计划完成了此项目；有效控制项目资金成本；持续维护社会稳定；调查中满意和较满意的人数占调总人数的比率100%。
3.法院事务管理（40分），得分40分
绩效目标：提高队伍素质和执法能力，高质高效完成各项工作。
绩效指标：受理案件的数量2000件以上，实际完成9888件；案件判决数占审判案件总数的比例85%及以上，实际完成89%；在法定审判时限内办结案件与实际办结案件率90%以上，实际完成94.13%；有效控制各项目资金成本；纳入审判管理流程与全部案件的比例85%及以上，实际完成90%；调查中满意和较满意的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比率90%及以上，实际完成97%。安保、卫生保洁人员不少于11人，实际人数13人；按时间节点进行支付年底完成；工作开展等情况，逐步提高，有效控制。实际支付进度与年度预算比例95%以上，实际完成100%；逐步提高公民安全感。司法辅助人员及书记员总人数不超95人，实际人数95人；拨付经费占全部拨付资金的比例85%以上，实际拨付资金比率92.78%；逐月推进年底完成；不断提升保障法院审判执行能力；纸质卷宗归档占全部档案的比例85%及以上，实际归档比例95%；有效协助案件审理。
四、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
[bookmark: _GoBack]综合以上评价结论和存在问题分析，我院在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方面表现良好，但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。因为我们将本次自评的评价等级定为“良好”，并建议法院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加强预算管理、资金使用效益评估和部门间协调沟通等方面的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整体支出绩效水平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一是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还不够完善、合理。财政支出的评级对象涉及行业多，项目之间差异大，真正能体现项目的个性指标在设计上存在难度，导致评价内容不够全面，评价数据缺少充分的调查分析和严密的逻辑关系，难以满足不同层面和不同性质的绩效评价需求。
二是对绩效评价工作的认识不够，单位对财务绩效不够重视，认为绩效评价只是财务部门的事情，相关项目职责部门配合不够，往往只对能提供有限的财经资料或简单的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，绩效评价工作资料非常有限，内容粗浅。大多时候只能借助工作计划，工作总结等作为绩效评价报告的主要内容。
三是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。由于预算管理工作开展时间短，涉及面广，专业性强，加上缺乏系统的培训，单位对预算管理理解不够充分，对预算管理业务不精通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绩效评价工作质量。
（二）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
一科学编制预算。一是进一步加强全院预算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以及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，细化编制部门预算，提高预算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严谨性。二是加强预算收支核算，内部机构相关庭室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合理编制项目经费预算，并严格按照项目进度执行预算，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。
二是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，加强财务管理，严禁不合规经费开支。严格按照《会计法》、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、单位内部财务制度等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加强单位经费支出管理。
三是定期开展财务分析。每年定期做好支出预算财务分析和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，及时对费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通报和预警，这样有利于我们强化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更好地促进我们履行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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